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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2年7月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22年7月8日下午在厦门市思

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17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

自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合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会议选举周少雄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三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的议案》，会议选举周少明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三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决定续聘周少雄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从2022年7月9

日起计算。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决定聘任吴兴群先生、陈平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新一任副总经理，



任期三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的议案》，决定聘任范启云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新一任财务总监，任期三

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李玲波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在本次董事会换届后将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截至本公告日，李玲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决定续聘陈平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新一任董事会秘书，任期

三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决定续聘袁伟艳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新一任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袁伟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联系电话

0595-85337739，传真号0595-85337766，邮箱为zqb@septwolves.com。 

8、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周永伟先生、周力源先生、

刘晓海先生组建新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由周少雄先生担任新一届战略委员

会召集人，各委员任期三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9、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叶少琴女士、周永伟先生、孙传旺先生组建新一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并由叶少琴女士担任新一届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各委员任期三

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10、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吴文华女士、周少雄先生、刘晓海先生组建新一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由吴文华女士担任新一届提名委员会召集人，各委员任期三

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1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吴文华女士、吴兴群先生、叶少琴女士组建

新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由吴文华女士担任新一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各委员任期三年，从2022年7月9日起计算。 

mailto:邮箱为zqb@septwolves.com


三、独董意见 

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相关人员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

情形以及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2、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

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我们同意聘任周少雄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吴兴群先生、陈平女士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范启云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陈平女士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7月 9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周少雄，男，汉族，现年57岁，大专学历，经济师。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副会

长，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福建省服装

服饰行业协会永久名誉会长，泉州商会副会长、亚洲时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

团主席、泉州市工商主席、会长，泉州市政协常委等职。曾任福建七匹狼制衣实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三届、第四届、第

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直接持有本公司13,190,200股股票，持有本公司控

股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31.09%的股权，周氏家族成员，与董事周少明、

周永伟为兄弟关系，且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董事周力源为父子关系，与其

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周少明，男，汉族，现年54岁，大学本科学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曾任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厦门市纺织服装同业商会理

事会会长。直接持有本公司13,190,200股股票，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七匹狼

集团有限公司31.09%的股权，周氏家族成员，与董事周少雄、周永伟为兄弟关系，

且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董事周力源为叔侄关系，与监事姚健康存在姻亲关

系，与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且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吴兴群，男，汉族，现年58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

工程师，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福建省劳动模范、福建省八次党代表、福建省

首届“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曾任福建七



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第四届董事会秘书。目前兼任晋江市政协常委、国家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商标协会副会长、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协会常

务理事等职。目前持有本公司180,000股股票，同时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获授500,000份股票期权。除担任本公司上述职务外，与持有本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且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陈平，女，汉族，现年41岁，2003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拥有法律职业资格、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历任厦门东方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法务专员、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

代表、经营内控部高级经理，华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福建七匹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第六届厦门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获授500,000份股票期权。除担任本公司上述职务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范启云，男，汉族，现年41岁，大专学历，会计师。范启云先生拥有20年以

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曾先后担任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海信视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公司会计主管、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公司财务负

责人、厦门海晟用友软件有限公司系统实施顾问、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部财务高级经理、经营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等。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授500,000份股票期权。除担任本

公司上述职务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管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袁伟艳，女，汉族，现年 38 岁，法学学士。拥有法律职业资格、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专员、资深证券专员、

IR 主管。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除担任本公司上述职务外，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的情

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